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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法律顧問鄭潔儀女士

(傳真： 2 87 7  50 29 )

鄭女士：

2 0 03 年建造業徵款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

本年九月二十五日的來信收悉。

我們已就上述條例 草案徵詢本局法律顧問及法律草擬專員的

意見。我們同意你作出的詮釋，認為《工業訓練 (建造業 )條例》 (第
3 1 7 章 )第 7 ( 1 ) ( g )條所載的“受僱＂，是指受僱於建造業的工人，而
不是在職工會擔任幹事的人。

 教育統籌局局長
     (劉思敏          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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